
花 蓮 縣 政 府  函  

受文者：本縣各國民小學  

主旨：檢送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查核本縣各國民小學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

年度財務收支共同性缺失資料，請自行檢討改善並注意確實依規定辦理，請   

查照。  

說明：依據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花審一創字第二五二六

○號函辦理。  

正本：本縣各國民小學  

副本：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本府教育局  

縣 長 王 慶 豐 

 

 

 

花蓮縣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財務收支共同性缺失彙整資料報告 

一、會計審核方面 

（一）會計人員未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條之有關規定注意

辦理現金、財物審核，如： 

１、  未根據傳票隨時登記出納備查簿。 

２、  出納保管之現金、票據、證券，保管是否良好，未作定期與不定期之檢查。 

３、  支出款項，是否符合預算所訂用途，未詳加審核。 

（二）對外之收款收據，未經會計人員簽名蓋章，核與會計法第一０一條規定不符。 

二、現金管理控制方面 

（一）自行收納之收入款項，未使用統一收據或編號依序使用，核與事務管理規則

第六十七條規定未合。 

（二）自行收納之收入款項，未能依限彙解公庫，核與前述規則第七十條規定未合。 

（三）各項收入未納入會計程序處理，而於公庫外，另設銀行帳戶處理公款收付，

違反公庫法第三、七條之規定，亦與台灣省屬各機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第三十六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二十四及二十

七條規定未合。 

（四）經收各投標廠商以定期存單繳納履約保證金、工程保固金，係由承辦員保管，

未送交公庫代管，核與公庫法第三條規定未合。 

三、財務管理控制方面 

（一）各項支出，未依公款支付期限付款，核與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辦法第三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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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未合。 

（二）公款未直接付予債權人或廠商，核與台灣省屬各機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第二九九條、公庫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未合。 

（三）部分支出未由領款人簽章，核與支出憑證證明規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未合。 

（四）部分學校教師於八十八年間兼任主管職務且十二月份支主管職務加給有案

者，其八十八年年終工作獎金中職務加給未全額支領，核與「八十八年軍公

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三項第３點第(２)項規定未

合。 

（五）部分學校校長調任，仍按月支領導師費，核與行政院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十九

日台人政肆字第０一九四一號函：導師費之發給，以真正擔任導師工作之專

任導師為限，至原已比照發給四二０元之人員，如其職務有調動時立即停發

之規定未合。 

（六）部分學校支領不休假加班費含地域加給，核與行政院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台人政肆字第四０七０一號函示支給標準不符。  

（七）部分學校仍列支總務、主計、出納之員工誠實保證保險費，本項費用經依行

政院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以台八九秘字第一三八八一號函發布修正事務管理

規則已刪除第六十三條，有關人事及誠實信用保證保險等規定，嗣後本項保

險期滿後應不予續保，以符規定。 

四、各項採購作業方面 

（一）違反法定採購程序，如： 

１、  採購案件，未依規定由總務人員經辦。 

２、  採購人兼驗收及付款。 

３、  驗收不實。 

４、  採購未完成程序即付款。（如尚未完成驗收） 

５、  採購未事前依照規定程序辦妥申請核准手續。 

以上核與會計法第一０二條、採購法第七十一條、台灣省屬各機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

制度之一致規定第二七八、二八０、三三四條、支出憑證證明規則第八條等規定未合。 

（二）辦理採購案件，未依採購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１、  等標期未依採購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訂定十四日以上之合理期限。 

２、  投標文件之遞送排除專人送達方式，核與採購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未合。 

３、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案件，普遍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經核其標比均高

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允宜依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工程

企字第八九０一四五八二號函示，先利用「電子型錄及詢價系統」公開徵

求廠商報價，以節省公帑。 

４、  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蓄意將金額分割為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以便



採行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 

５、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其逾公告金額十分一者，未依採購法第四十九條規

定，公開徵求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供評選。 

６、  工程履約及保固切結之連帶保證廠商，為參與該項採購之投標廠商，核與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未合。 

７、  「押標金額度」，未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九年三月九日工程企字第

八九００六三二二號函示：各機關辦理採購規定廠商應繳納押標金之額

度，以預算金額或預估採購總額或廠商標價之百分之一｜五為限。 

五、財物管理方面 

（一）部分財產未編號貼妥標籤。 

（二）部分財產因過時或不適用致閒置。 

（三）各類建築物均未辦妥產權登記。 

（四）財產未盤點及作成紀錄。 

（五）未設置物品帳及領物單。 

（六）已達報廢年限不堪使用之財產未積極清理。 

（七）財物有閒置久不使用情形，或資源配置未能有效運用。 

以上核與事務管理規則第五篇財產管理之有關規定未合。 

 


